
第一章  明代的皇權、
文化政治與科
舉考試

從帝制時代初期的秦漢（約前 221–220）到中古時期的隋

唐（581–907），中國政府在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保持着平衡。

沒有哪個王朝的利益只取決於統治者或官員中的任何一方；也

沒有哪個服務於皇帝及其朝廷的實質性「國家」（essentialized 

“state”）不面臨官僚機構和在這些機構中效力的士大夫的阻

力。儘管如此，晚期帝國政府在很多重要方面還是由科舉登第

後充實官僚機構的有地紳士精英半自治的。統治家族維持皇室

貴族血統，其利益往往與紳士精英以階級為基礎的利益不對

稱。朝廷基於自身的利益來考慮政治問題。換句話說，明王朝

與士人的合作關係，無論有時多麼棘手，從歷史上看都很重

要。1

非漢族主導的王朝，如蒙元（1280–1368）和滿清（1644–

1911），朝廷利益可能取代官僚機構或地方漢族精英的利益。鑑

1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我把在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有地紳士精英
稱為「士人」（ literati），如果擔任政府要職，則稱為「士大夫」
（scholar-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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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帝國利益與士人價值觀之間的不同，每個王朝都重新定義了

統治者與紳士—官員之間的合作關係。這種動態安排使帝國的

政治文化充滿了活力和彈性。不過，明代（1368–1644）初期，

權力的天秤向統治者傾斜，進而改變了蒙古征服以前朝廷與士

人理念大致重合的和平故事。

明初統治者實施了削弱官僚機構行政部門的恐怖政治。

1380–1402 年間的血腥政治清洗，讓人覺得皇帝們似乎終於無

所不能。但後世所謂的明代「專制」，並不是國家與社會之間

合作關係的終結。雖然朝廷權力大增，士人依然能夠說服明初

皇帝們強化「道學」在政府中的作用。有論者把這種強化單純

視為明代專制統治的政治合法性。但為甚麼選擇程朱（程頤 

〔1033–1107〕、朱熹〔1130–1200〕）「道學」呢？明代皇帝需

要官員的有效治理，並繼續採用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來選拔官

員。統治者還把紳士精英的價值觀作為王朝的神聖學說，部分

也是因為明代精英和統治者自身也聲稱信奉這些學說。2

宋代「道學」為甚麼會成為晚期中華帝國的王朝正統

學說？為甚麼需要如此多的政治暴力？提出這兩個問題時，

我們就從教育、文化立場不受時間影響的完整性（ t ime less 

integrity），轉向了特定歷史語境下思想觀念的政治、社會、

文化和經濟的偶然性（contingencies）。我們不但要審視「文

本」中思想觀念的普遍「意義」，還要破譯它們如何揭示了那

些受這些觀念影響並據之採取行動的人的特定「語境」。本章

將討論「道學」理想，以及明清統治者、士大夫和士人對它的

2	 見 F. W. Mote 牟復禮 , “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 Oriens 
Extremus 8, no. 1 (1961), 1–41；Wm. Theodore de Bary 狄百瑞 ,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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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利用。3

明初的發展

王安石（1021–1086）在 1060 年代和 1070 年代對宋代

（960–1280）政府的改革以失敗告終，警示了所有人。以程

頤、程顥（1032–1085）為首的一些宋代士大夫精英，以及

其他古典學者提出了後來被稱為「道學」的新論述，將話術

（rhetoric）從贊同激進的政治經濟改革轉向回歸保守的道德議

程，以此來重新考量王安石的治國舉措。後王安石時代的這種

保守視野，提出了一套有說服力的形而上學學說和重視人格養

成的倫理教義。這些教義主張：（1）士人的道德修養，是自我

覺醒的基礎；（2）家庭和宗族的和諧，源於個人品德的完善；

以及（3）官員的道德修養，會帶來開明的治國之道。從此以

後，士人最迫切的一個理想就是「成聖」。4

不過，在 11 2 7 年宋都開封意外落入女真侵略軍之手以

後，「道學」的倡導者們面臨了幾個困境。宋王朝發現自己

被東亞地區幾個處於依附地位但又相對平等的國家所包圍，

其中最重要的是契丹人的遼國（916–1125）和女真人的金國

（1115–1234）。契丹人和女真人在中國東北部立朝建國的動態

3	 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2003 年）；Peter Bol 包弼德 ,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另見
Elman 艾爾曼 , “The Failur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43, no. 3 (2010): 371–391.

4	 Peter Bol包弼德 ,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出色地討論了士人為復興宋王朝而做出的各種主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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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意味着他們都可以合法地聲稱重建一個「大中國」是他

們的存在理由。1127 年，宋王朝殘餘勢力收縮，將都城南遷

至浙江海港城市杭州。遠離華北平原的內陸城市開封，南宋

（1127–1280），如這個名稱所示，作為大唐帝國遺產的領受者

之一，岌岌可危地存活了下來。5

「道學」的傳播也是宋王朝政治、社會南遷的一部分，它

穩打穩扎地滿足了政治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時期南方

士人日益增長的自治要求。1127年以後，那些意識到士人自治

與「道學」之間具有潛在親和力的人，從宋王朝的軟弱中得到

了有利於自己的東西。不是王朝或統治者，而是士人，代表了

道德修養和成聖理想的價值觀。例如，在王安石改革失敗和北

方淪陷後，東南內陸地區江西和毗鄰的浙江南部要塞婺州（明

代改稱「金華」）的士人成了「道學」的主要倡導者。他們的

影響在蒙元時期與日俱增。巧合的是，婺州，正是元末殘酷內

亂時未來的明代第一任皇帝朱元璋（1328–1398）及其軍隊的

盤桓地，並被他改名為金華。6

宋元時期，「道學」正統思想的傳播局限在婺州等地。而

且，「道學」與帝國政治的合作關係在風雨飄搖的南宋時期也猶

疑不定。例如在 1197 年左右，南宋政府正式給「道學」貼上

5	 Jesse Sloane, “Contending States and Religious Orders in North 
China and in East Asian Context, 906–1260”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 chapter 1.

6	 1358 年，朱元璋恢復婺州古名，改稱寧越；1360 年，為慶祝擊敗
元軍，又改名為金華。見《金華府志》（1480 年）（臺北：學生書
局，1965年），〈商輅「序」〉，頁一上，以及卷一，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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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邪學」標籤，將朱熹軟禁至死。7隨後的元代，蒙古朝臣與

少數漢族士大夫展開有限合作，說服忽必烈（1215–1294）及

其繼任者們利用正統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宋代的科舉制度，

並在 1314 年恢復了考試。惟元代在 1315–1368 年間只舉行了

15 次會試，取進士 1,136 人，年均 21 人；這個數字遠低於宋

代共取進士 39,000人，年均 124人的比率。8

此外，在元代，由於文人學者不能在政府中擔任高官，故

很多轉而從事其他職業。不滿或貧窮的士人選擇了從醫學到文

學、戲劇藝術等非傳統職業。士人隱逸（eremitism）是漢人對

異族統治的合法回應，也意味着明正式取代元以後，新統治者

必須設法吸引地方學者出任公職。皇帝招攬才士、讓他們在官

僚機構和地方治理中任職的能力，是其合法性的核心，但明初

皇帝希望按照他們的條件進行這種合作。9

十三、十四世紀，「道學」繼續廣泛傳播，儘管只是一種

7	 Conrad Schirokauer 謝康倫 , “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ueh),”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ed. John Haeger 海格爾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 163–196；Peter Bol 包弼德 ,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 no. 1 (2001): 37–76.

8	 Elman 艾爾曼 ,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56–57.

9	 Araki Toshikazu 荒木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京都：東洋
史研究會，1969 年），頁 450–461。另見 Robert Hymes 韓明士 ,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o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7 (1986): 11–85；Stephen West 奚如谷 , “Mongo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Drama,”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 
John Langlois Jr. 蘭德璋 (Prince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435–442.



第一章   明代的皇權、文化政治與科舉考試｜ 027026 ｜ 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

地方性的士學，卻也足以成為明代自身主流視野的一個重要

選項。10 惟本章想要表明，明代的一些歷史事件，造就和完善

了「道學」的無上地位。例如，程氏兄弟的著述和朱熹的「集

注」，在元末有限的科舉考試中可能也已成為核心課程，但

程朱學說作為國家正統的大規模再生產，則是在明初。儘管

1368 年開局不利，但程朱學說在 1384 年獲得了作為王朝正統

意識形態的政治力量，通過從地方縣、府到省會、京城的全國

性科舉考試而傳播。考題自上而下，考生自下而上。但皇帝仍

需確保這個雙向過程能夠尊奉他的合法性，而不單是那些有文

化抱負的士人的合法性。

1360 年代，剛剛戰勝長江三角洲地區死敵的朱元璋，就

預見了一個在皇帝領導下平衡文武官僚機構的政府。歷經契丹

人、女真人、蒙古人馬背上的統治後，文官制不一定能自動主

導武官制。比如說，明代的科舉考試制度，是仿效南宋和金國

側重於文學的考試制度呢？還是賡續元代先例，偏重「道學」，

拋棄宋人在詩賦與經義文之間所作的平衡？ 11

元代學者虞集（1272–1348）認為，官方認可程朱「理學」

（School of principle）是蒙古王朝的一大重要成就，12特別是由

10	 Schirokauer 謝康倫 , “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 163–196.
11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八十一，頁 2015–2022。
參閱 Peter Bol 包弼德 ,  “Examinations and Orthodoxies: 1070 
and 1313 Compared,” 29–57, 及 Benjamin Elman 艾爾曼 , “The 
Formation of ‘Dao Learning’ as Imperial Ideology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58–82, 收入 Culture &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ed. 
Theodore Huters 胡志德等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虞集：《道園學古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1941 年），卷
三十五，頁 58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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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南方浙江學者劉基（1311–1375）—1333年考中元代進士，

1366 年以後又成為朱元璋最信任的謀臣之一—的介入，皇帝

選擇了以「道學」為基礎的元代模式來取士選官。13

在 1368 年登基前一年，朱元璋宣布將根據文武科舉考試

來選拔官員。他從過去婺州／金華的支持者那裡獲知的信息很

明確：文人學士將會再次積極響應政府徵招出仕。為彌合女真

和蒙古治下帝國體制中存在的民眾、文化和種族差距，1368

年，朱元璋邀請士人薦舉地方才人出任公職。作為早年間反

抗蒙古統治的千年白蓮教派的信徒，皇帝在南方浙江（1355–

1360年間，他的軍隊曾駐紮這一地區）士人精英的勸說下，披

上了古代聖王的意識形態袍子，重新團結帝國士人，重拾宋王

朝正統「道學」的遺產。14

由於急需獲得漢族士人的支持，1369 年，朱元璋正式承

認古典視野，稱「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

本」。他下令各府、縣設立官學，按照士人理念在官學中培養

官員，並通過教育來改善治理。這些措施反過來又將長養百姓

13	 John Dardess 竇德士 ,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5；張朝瑞：《皇明貢舉考》（明萬曆年間
刊本），卷一，頁十八下。

14	 John Dardess 竇德士 ,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no. 
3 (1970): 539–558; John D. Langlois Jr. 蘭德璋 , “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hua under Mongol Rule,”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 
John D. Langlois Jr. 蘭德璋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4–185；Romeyn Taylor戴樂 ,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Ming Dynasty (1351–1360),” Monumenta Serica 22 (1963): 1–78.

17



第一章   明代的皇權、文化政治與科舉考試｜ 029028 ｜ 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

的需求，幫助他們養成健康的風俗習慣。15

為了以新官員充實官僚機構，在 1370–1372 年間，已平定

的省分每年都要舉行鄉試。1371 年，南京舉行了明王朝的第

一次會試。16明代的第一任皇帝沿襲但又超越了元代模式，重建

了選拔任用的程序，有效取代了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京城和

省會以外的選官渠道。選拔過程第一次定期深入到縣、府，網

羅具有古典文化素養的男性士人進入官場。此外，朱元璋還擴

大了宋元科舉取士的地方範圍，首次確立了定期的縣、府進學

考試制度（童試），此時商人子弟也有資格參加選拔。17

不過，明初官僚機構的再生產不是只以士人通曉「道學」

為前提，還有更深層次的政治、文化問題。明初皇帝擔心選拔

制度削弱自己的權力，讓南方考區在官僚機構中獲得過多的政

治權力。作為明代開國君主的洪武帝朱元璋，由於擔心經書中

的政治異議段落，在 1373–1384 年間還暫停了科舉考試，即使

江西和婺州／金華精英向他推薦程朱學說。

乍一看，金華版的程朱學說似乎為洪武皇帝及其繼任者們

披上聖王外衣，提供了所需的皇權文化語言。他們可以有效地

重獲「道統」（legitimate transmission of the Way），並重建士

人眼中的「治統」（political legitimacy）。但這種挪用說起來

15	 陳建撰、江旭奇補：《皇明通紀集要》（臺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明末
刊本，1985 年），卷四，頁三二上；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
一，頁十八上。

16	 張弘道、張凝道：《皇明三元考》（1618 年以後刊本），卷一，
頁一上至二上。見 Tilemann Grimm 葛林 , Erziehung und Politik 
in konfuzianischen China der Ming-Zeit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Confucian China during the Ming] (Hamburg: Gesellschaft fur Natur-
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 e.V., 1960), 61–64.

17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十，頁 1724–1725。

容易，做起來困難。士人也通過程朱學說的語言來理解自身。

就士人對「道學」的理解而言，重新擁有「道」的是士人，而

不是統治者。他們可以同賢明的皇帝合作，但皇帝也必須與他

們—作為在地方社會擁有莫大影響力的潛在聖賢—分享權

力。18

現在，要正確掌握「四書」、「五經」課程，就需要「道

學」。科舉考試體制的政治、社會、文化導向（regulations），

偏重於古典的治理標準，但又受制於後元時期的歷史條件。文

官選拔制度，其課程設置、考試形式和官員任用程序，使它成

為銜接蒙古時期的關鍵制度之一，並使南宋「道學」從立足於

婺州／金華等地的地方性士人運動躍升為在清代更為廣泛繁榮

的全國性正統學說。19

1371–1384 年間，朱元璋向他的古典學謀臣們開戰，處死

了很多人，包括他偏愛的金華士人。朱元璋及其皇位繼承者們

所青睞的「道學」，不是像南宋和元以來婺州／金華學者所寄

望的那樣，將士人置於統治者之上。重塑以士人為中心的「道

學」話術以適應明王朝，需要改變的不只是概念化過程和話

語。洪武皇帝還通過大清洗來改造他的官僚機構，使成千上萬

的官員喪命。通過國家對符號暴力和肉體暴力的控制，明初皇

帝們試圖確保朝野上下最響亮的「道學」聲音是統治者的聲

音，而不單是士人的聲音。國家與士人在「道學」的政治意義

問題上迎面對峙。

18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局，1977 年）；
Bol 包弼德 ,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37–76.

19	 陶福履：《常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叢書集成初編
本），頁 24–25。「五經」指《詩》、《易》、《書》、《春秋》、《禮記》。
宋以來，《孟子》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稱「四書」，重

要性超過「五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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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與明代科舉考試

明初，金華和江西士人特別希望洪武皇帝復興宋代的文

化理想。朱元璋雖然對此表示贊成，但卻認為權力已從統治者

手中旁落到他的官員和臣民身上。明代開國皇帝不能容忍他的

政權合法性面臨任何公開威脅，也不能容忍他的個人權力受任

何古典限制。20 這個曾是農民—士兵的君主，依靠他的南方金

華謀臣們來謀求政治合法性，還學會了讚賞《周禮》所說的國

家主義（statist）制度和禮儀。《周禮》這一帝制時代初期以

來的傳統治國原典，曾被用來支持北宋失敗的改革方案，在

明初也時常被人援引。例如，朱元璋控制農村的稅收制度和

戶籍登記制度，就出自《周禮》最常被人徵引的段落（ locus 

classicus）。21根據同樣的邏輯，皇帝還被說服，認為基於「道

學」的經書正典（classical canon）最適合用作明代的科舉考

試課程，就像其曾服務於元代一般。22

然而，「四書」中的《孟子》激怒了朱元璋。朱元璋以往

沒受過正規的古典教育，但他學得很快。23「道學」奉孟子為正

20	 S. R. Schram, ed.,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各處。

21	 Benjamin Elman 艾爾曼 and Martin Kern 柯馬丁 , eds., Statecraft 
and Class ical  Learning:  The Ri tuals  o 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2010). 另見 Benjamin Elman 艾爾曼 ,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25–126.

22	 Dardess 竇德士 ,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各處。
23	 朱元璋試圖成為古典士人的努力，見陳建撰，卜世昌、屠衡補：
《皇明通紀述遺》（臺北：學生書局重印 1605 年刊本），卷二，頁
十四上、十七上。

19

統思想譜系中孔子學說的繼承人。24激怒洪武皇帝的是《孟子》

（這是明代鄉試和會試第一場考試的一部分）中就官員對君王

的忠誠度設限的段落：「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主張君王應服務於民眾：「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25

朱元璋認為，這類政治言論挑戰了他的君權，而君權強

調的是統治者的天賦權力。但在孟子看來，王朝的權力來自

民眾。前漢（前 207–8）時期，孟子的觀點引發了唯意志論

（voluntarist）傾向，合法化了孔子的「素王」地位並譴責偽

王。26這些對新王朝君權的威脅是朱元璋難以容忍的。在考慮是

否取消科舉考試時，他下令將《孟子》從科舉考生的閱讀書目

中刪除，因為書中含有「欺君思想」（lèse-majesté），損害了

「四書」的正典地位。此外，他還下令祭祀孔子時不得以孟子

配享，把孟子逐出孔廟所祀的聖賢、學者、忠烈之列。27

大臣們試圖沖淡皇帝所開的危險先例，因為這威脅到「道

學」學說。他們同意刪除《孟子》中那些令人反感的段落，但

24	 陳建撰、江旭奇補：《皇明通紀集要》，卷九，頁五下至六上。
25	 涂山：《明政統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年），卷五，頁十一
上。另見 D. C. Lau 劉殿爵 , trans., Mencius: A Bilingual Edi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5；Lau 劉殿
爵 , trans., Confucius. The Analect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79), 113.

26	 Elman 艾爾曼 ,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205–213; Michael 
Nylan 戴梅可 , “The Chin Wen/Ku Wen Controversy in Han Times,” 
T’oung Pao 80 (1994): 83–136.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低估
了偽經在漢代古典學問中的影響，見 Karlgren 高本漢 ,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ou Li and Tso Chuan Text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3 (1931): 1–59.

27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一，頁八五下。見涂山：《明政統宗》，
卷五，頁十一上；Ho Yun-yi 賀允宜 ,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d 
Suburban Sacrifices in Early Ming (臺北：雙葉書店，198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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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功捍衞了剩下的其他文本。由於 1373年停止科舉考試，這

場擾攘直到 1384 年才平息下來。在朱元璋成功清洗文武官僚

機構中的敵人後，科舉考試開始使用刪節版的《孟子》。28

朱元璋以所謂叛逆罪處決了 1378–1380 年間擔任首輔的

胡惟庸（1380 年卒），強化了王朝專制。此前，他還根據胡

惟庸提出的叛逆指控，處死了浙江謀臣劉基。由於擔心內閣謀

劃篡權之心不死，皇帝清算了官僚機構的所有行政職位，並把

官僚機構中所有文武官員都置於他的控制下。1380 年的血腥

清洗，在 1390–1393 年間再次上演。死亡數字說法不一。據

朱元璋自己的估計，大概有 5萬至 7萬人被處決。29唐代（618–

907），高級官員與皇帝平起平坐，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同；從宋

代開始，他們站在坐着的皇帝面前；從明到清，官員則要在皇

帝面前跪拜磕頭。覲見禮儀的這些變化，與明初登峰造極的皇

權日益擴大的專制性質相一致。30

1384 年重新恢復科舉考試時，考官們開始把心性的道德

修養與皇帝而不是士人的聖賢品質聯繫起來。考官出題，經常

28	《明史》，卷一三九，頁 3982；陳建撰、江旭奇補：《皇明通紀集
要》，卷九，頁五下至六上。參閱賈乃謙：〈從《孟子節文》到《潛

書》〉，《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 2期，頁 43–44。
29	 見 Thomas P. Massey, “Chu Yuan-chang and the Hu-lan case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30	 Tilemann Grimm 葛林 ,  “State and Power in Juxtaposition: An 

Assessment of Ming Despotism”, in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ed. S. R. Schram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5), 27–50.

20 追問考生對「心法」及其在帝國統治中的中心地位的看法。31這

一先例在後來滿清治下的考試文章中被原樣複製，成了歌頌滿

清皇帝文化威望的口頭禪。32到了明中葉，因重建「道統」而備

受人稱揚的是皇帝而不是士人，而宋元時期剛直強項的婺州／

金華士人從未公開承認過皇帝的這一地位。33例如，1547 年進

士一甲第三名胡正蒙（1512–1566）在殿試策答中這樣寫道：

「夫漢、唐、宋之諸君有其位而無其學，周、程、朱之四子有

其學而無其功，此上下千數百年之間，道統之傳所以不續也。」

結果是只有明初皇帝們才成功地結合了「道學」與帝國統治。

金華和其他江西士人默許自己的理想遭到了背叛，否則就有殺

頭之禍。34

由於明代皇帝選擇以程朱學說來表述自己的統治，他們就

把王朝的存在理由與這種學說捆綁在一起，並使官僚機構在學

校和科舉考試中致力於對這種學說進行教育宣傳。有時候，主

流古典學問是分散性的（diffuse），來自更廣泛的士人圈，包

括明初金華士人；有時候，它又是科舉考試課程的狹窄核心。

「道學」作為一種道德哲學，為明代統治者和官員提供了為合

法政治主權背書的概念、論述和信仰。至於「道學」的概念和

31	 蔣一葵輯：《皇明狀元全策》（1591 年刊本），卷二，頁十九上
至二十上。見 Elman 艾爾曼 , “Philosophy (I-li) versus Philology 
(K’ao-cheng): The Jen-hsin Tao-hsin Debate,” T’oung Pao 59, nos. 
4–5 (1983): 175–222.

32	 Chin-shing Huang 黃進興 ,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7–168.

33	 Bol包弼德 ,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37–76.
34	〈殿試策問〉、〈策答〉，《進士登科錄》（1547年），頁三下至八下、
頁十九下至三三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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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如何通過考試而成為教育實踐和述行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最終說了算的是皇帝，以及為他代言的官僚機構，

而不是地方士人。35

然而，孟子的政治理想主義還是存活了下來。皇權不可能

徹底消除士人異議。1385 年殿試，面對朱元璋的策問，江西

士人練子寧（1350–1402）給出了一個大膽無畏的回答。洪武

皇帝的策問，重在強調他在建立明王朝時如何致力於尊奉古代

模式。36練子寧則大膽地把治國不善歸咎於皇帝本人。他指責皇

帝製造了以古代法家思想為主導的政治氣候，結果背叛了皇帝

想要付諸實踐的聖王理想。在這樣的政治旋風中，皇帝還怎能

指望獲得有能力的官員呢？

陛下責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專也，

然而報國之效，茫如摶風。⋯⋯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過而遽戮之，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

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為難，

成之為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難矣，又豈忍以區

區之小故，而即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又何必忍

於殺戮，而後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37

35	 Langlois 蘭德璋 , “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hua under Mongol 
Rule,” 184–185.

36	《練中丞金川集》（1762 年刊本），卷二，頁一上至七上。見 John 
Langlois Jr. 蘭德璋 , “The Hung-wu Reig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part 1: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ed. 
Frederick W. Mote 牟復禮 and Denis Twitchett 杜希德 (Cambridge: 
Cambr idge  Unive r s i ty  P ress ,  1988) ,  150 ;  Dardess  竇德士 ,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263.

37	《練中丞金川集》，卷二，頁一下至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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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勸諫的練子寧，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他知道皇帝將

會閱讀這篇策答，於是借機表達自己的觀點，表明古典的治國

之道不是統治者的專利。朱元璋處決了數以千計謀求權力和涉

嫌貪腐的官員，也許他在練子寧身上聽到了一個廉潔士人的聲

音，而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官員。皇帝和他的考官們不但放過

了練子寧，還擢他為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修撰。不過，練

子寧沒有入職，而是返鄉處理家事。後來，他與朱元璋繼位者

的衝突，以江西士人被血腥屠戮而告終。

1384 年的其他考試改變，還包括繼承漢唐傳統，將法律

知識和公文寫作納入考試範圍。如表 1.1 所示，鄉試和會試第

二場，帝國考官側重於公文寫作：漢詔、唐誥、宋表。相關詔

令還延續了唐宋考生登第後表達感謝的儀式。明清兩代，狀元

要帶領新科進士列隊向皇帝呈上「謝表」，這是他們作為帝國

官員所做的第一件事。38

從表 1.1 可以看出，作文能力依然是明清時期精英社會地

位的一個明顯標誌。聯想到後來聲名狼藉的「八股文」在「道

學」中的中心地位時—八股文既是掌握「道學」內容所需的

文學訓練，又是應試文體—我們即可明白「道學」對唐宋詩

賦的勝利多麼的不徹底。明清考試文章明確以內容（「理」）

和形式（「文」）作為衡文標準，但詩歌自始至終都是「文化

人」/「文人」（man of culture）的標誌。

38	 Oliver Moore 莫歐禮 , “The Ceremony of Gratitude,” in Court and 
State Ritual in China, ed. Joseph P. McDermott 周紹明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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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明代（1384–1643）鄉試和會試形式

場次 題數

第一場

1.「四書」 引文三段

2.《易經》 引文四段

3.《書經》 引文四段

4.《詩經》 引文四段

5.《春秋》 引文四段

6.《禮》 引文四段

第二場

1.論 引文一段

2.詔誥表 三道

3.判語 五條

第三場

1.策問 五篇

注：	第一場，要求所有考生在「五經」中專攻一經，並就該經撰文。這個規定一

直延續到 1756年。

被稱為「判」的法律文題，常見於唐宋時期的專業考試。39

這種法律專業知識考試，側重於刑法的兩大領域：（1）規定性

的行政法；（2）強制性的刑法。科舉考生，應展示他們對法典

39	 P. A. Herbert 何漢心 , Examine the Honest, Appraise the Able: 
Contemporary Assessments of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in Early T’ang 
Chin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8),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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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具體內容的瞭解程度。40 明初會試引入「判語」的這一改

革，體現了響應洪武皇帝倡導「實學」（practical learning）的

一種有意識的努力。

如前所述，1372 年以後朱元璋取消了科舉考試，因為他

認為科舉出身的官員缺乏實際鍛煉。41《大明律》初編於 1373

年，修訂於 1376 年，完成於 1389 年。1381 年，朱元璋下令

所有官學學生都要學習法律法規。42從 1384到 1643年，明代鄉

試、會試第二場都要考法律條文。這個考試制度一直沿用到清

代的 1756年，才取消法律試題，改考唐宋律詩。43

利用「道學」，朱元璋整合了晚期帝國的科舉考試模式：

（1）按照程朱道德哲學考「四書」、「五經」；（2）要求考生以

古文形式寫作行政文書，並掌握王朝法典；（3）策問時務。

漢代的策問和中古時期的專業考試—時間上早於經義文的出

現—隨着程朱學說而復興，所有這些都是 1384–1757 年間每

40	 Brian McKnight 馬伯良 , “Mandarins as Legal Experts: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Song China,”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ed. Wm. Theodore de Bary 狄百瑞 and John 
Chaffee 賈志揚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93–516; John Chaffee 賈志揚 ,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new ed.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5), 15, 189.

41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一，頁十九上；閻湘蕙：《鼎甲徵信錄》
（1864年刊本），卷一，頁一上。

42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一，頁九二上。
43	 Wada Masahiro 和田正宏：〈明代科舉制度の科目の特色—判

語の導入をめぐって〉，《法制史研究》第 43 期（1993 年），頁
27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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